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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進一步資料

茲提述華人飲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公佈
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委任朱裕民先生（「朱先生」）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
事兼審核委員會、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，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。除
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進一步公佈，朱先生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（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
之定義）之任何股份、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並無擁有及並無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，
彼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朱先生及本公司確認，並無其他與其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有關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留意，朱先生亦並無就其獲委任而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
第17.50(2)(h)至(v)條予以披露之資料。

承董事會命
華人飲食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余秀麗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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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余秀麗女士、林兆昌先生、胡東光先生及莫贊生先生為執行董事；蘇達
文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；而鮑文光先生及楊偉雄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，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；各董事願就
本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。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就其所
知及所信，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，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，且並無
遺漏任何事項，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。

自刊發日期起計，本公佈將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.hkgem.com之「最新公司
公告」內及本公司網站www.cfbgroup.com.hk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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